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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

立案字 01120250018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编号：2025-038）。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浙处罚字[2025]24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8）。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6）13 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当事人: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或公司)，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桐乡经济开发区。

沈健，男，1962 年 9 月出生，时任嘉澳环保董事长兼总经理，住址:浙江省

桐乡市梧桐街道。

吴逸敏，男，1990 年 12 月出生，时任嘉澳环保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住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

嘉澳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嘉澳环保、沈健、

吴逸敏的要求，我局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截至 2021 年 12 月，嘉澳环保子公司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澳鼎新)年产 20000 吨环保增塑剂项目(以下简称环保增塑剂项目)试生

产结束，已通过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但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企

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等规定及时将上述环保增塑剂项目结转

至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也未准确核算相应的借款利息，迟至 2024 年 6 月才进

行结转，导致嘉澳环保披露的 2022 年年度报告和 2023 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

存在虚假记载。其中，2022 年虚减营业成本 13,444,175.77 元，虚减财务费用

5,767,483.35 元，虚增利润总额 19,211,659.12 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

值的28.91%，虚增净利润15,258,202.58元、占当期披露净利润绝对值的49.06%；

2023 年虚减营业成本 13,558,188.38 元，虚增利润总额 13,558,188.38 元、占

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63.72%，虚增净利润 10,441,351.18 元、占当期披

露净利润的 200.38%，且 2023 年净利润由亏损转为盈利。2025 年 4 月 29 日，嘉

澳环保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前述事项进行了追溯调整。

上述违法事实，有监测报告、评价报告、相关人员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公

司公告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嘉澳环保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九条的相关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违法行为情形。

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沈健，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未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

能保证 2022 年年度报告和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违反《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嘉澳环保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

时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分管嘉澳环保财务和信息披露工作，未



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未能保证 2022 年年度报告和 2023 年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嘉澳环保上述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如下陈述申辩意见:

1.关于项目事实，配套提升技改设施与原设施存在依存性，系环保增塑剂项

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质为一个整体项目。包括案涉环保增塑剂项目作为国内

首台套创新装置，需通过持续技改验证可行性；系统性技改是项目存续的必要前

提；技改工程 2024 年 6 月才实现实质达标等。

关于会计处理，环保增塑剂项目在 2024 年 6 月前未达转固实质条件，会计

处理符合准则规定。包括项目转固应以“实质可使用状态”为依据，而非行政验

收程序；2024 年 6 月前项目未满足转固四项实质条件，不具备转固基础等。

2.有关会计差错进行更正是公司为遵从监管与会计师要求的配合行为，并非

对“违规”的认可。

3.公司无主观违法故意与过失，相关责任人已勤勉尽责。沈健的职责侧重于

战略管理，持续推动项目技改及土地落实，无干预会计处理的行为；吴逸敏依赖

内部技术团队、外部审计机构的专业意见，履行了财务核算与信息披露的审核义

务，两人符合法定不予处罚情形，应当免予行政处罚。

4.本案系会计专业判断分歧导致的信息披露不准确，与财务造假、虚假陈述

等恶性违规有本质区别，公司无主观恶意，且存在多项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本

案拟议的行政处罚结果畸重，与过罚相当原则不符。

综上，嘉澳环保、沈健、吴逸敏请求对其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经复核，我局认为:

1.截至 2021 年 12 月，嘉澳环保子公司嘉澳鼎新环保增塑剂项目已通过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同时公司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安

全生产许可证》等证书。《济宁嘉澳鼎新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000 吨环保

增塑剂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出具时间 2020 年 10 月)显示“装置自

2019 年 5 月开始试运行，安全运行现在，通过对装置试生产以来的工艺技术指

标及装置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确定整个工程的设备装置运行稳定，工艺状况

良好，各项指标已达到设计要求，已具备正式生产条件”“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完

成技术改造，2020 年 6 月 9 日企业申请了试生产延期并得到批复，装置开车至



今，通过调整工艺流程模式产出合格产品，装置运行期间，总体比较平稳，产品

质量稳定，各项工艺指标均处于正常范围内，达到工艺考核要求”。环保增塑剂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亦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向

社会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时间 2021 年 12 月 27 日。环保增塑剂项目满足《企业

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规定，应当转固定资产。综上，我局认定

截至 2021 年 12 月环保增塑剂项目应结转至固定资产有事实依据，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

2.2025 年 4 月 28 日，嘉澳环保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2025 年 4 月 28 日，嘉澳环保召开第六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2025 年 4 月 29 日，

嘉澳环保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对公司发生的前期会计差错

进行更正，认为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及财务信息能够更客观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此外，年审会计师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亦发表审

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5]D-0257 号)，认为嘉澳环保编制的会计差错更正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能如实反映公司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嘉澳

环保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已通过公司内部决策流程并经会计师审核确认。当

事人提出的相关主张不影响本案的责任认定。

3.根据《嘉澳环保董监高职责分工表(2021 年-2024 年)》，董事长负责召集、

主持董事会；总经理负责主持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财务总监负责主持公司财

务管理工作；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在案证据证明沈健和吴逸敏未

勤勉谨慎履行职责，我局依法将两人认定为嘉澳环保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健和吴逸敏提出的相关主张不影响两人

在本案中的责任认定。

4.个案存在差异，难以简单类比。我局在对当事人进行责任认定和量罚时已

充分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程度等事实与情节，责任认

定准确，法律适用无误，量罚合理恰当。

综上，对嘉澳环保、沈健、吴逸敏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550 万元罚款；



二、对沈健给予警告，并处以 250 万元罚款；

三、对吴逸敏给予警告，并处以 200 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

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

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

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 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

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提示

根据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但未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5.2 条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有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或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5 日


